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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戚謝你於2024年6 月 21 日的來信。就來函中有關《2024年差餉（修討）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提問，我們現回農如下：

是否有需要在條例草案中界定何謂｀｀住宅用途＂

差餉物業估價署（估價署）會按佔用許可證的用途、物業的佔用模式和

性質區分住宅物業及非住宅物業，以評估差餉。估價署亦會考慮任何有關的

挂明文書，包括政府批地書、公契丶佔用許可證或建築圖則。一般而言，完

全或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的處所，將歸類為住宅物業。我們認為「住宅用途」

的通用意義已適用於解釋大部分情況。

由於每條法例的目的、適用範圍和應用均有所不同，我們認為不應把其

他條例內有關「住宅用途」的定義應用於《條例草案》。舉例而言，《水務



設方色條例》 （第 102章）第2條內「住宅用途」的定義指「純粹與佔用住宅有

關連的用途，但不包拮與附屬於住宅的花園丶草地、遊樂場或泳池有闢的用

途」。然而，估價署會考慮有閼的指明文書，在評估差餉時將附屬於住宅的

花園丶草地、遊樂場或泳池等視為與住宅作相關用途而納入住宅物業單位的

估價範圍。

鑒於上述情況，我們認為無須在《條例草案》內加入「住宅用途」的定

義。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薯長）如何在顧及相關情況（包挂考慮有關的｀｀指明文

書＂）後，裁定某物業旱位｀｀圭曼用作住宅用途"

一般而言，估價署在顧及整體情況，包挂考慮有關的指明文書如政府批

地書、公契、佔用許可證及建築圖則後，可就物業單位的佔用模式和性質去

界定其是否屬於住宅物業單位。如物業單位屬混合用途，估價署會考慮其主

要用途是否完全或主要用作（或擬完全或主要用作）住宅用途。舉例而言，

佔用人於住宅單位內間歇性舉辦銅琴課，有關住宅單位仍會被視為住宅物業

單位。

有關人士可否就薯長就某物業單位是否住宅物業單位作出的裁定或決定提

出反對或上訴

估價署是按物業單位的實際狀況和佔用模式等因素評估其應課差餉租
值並界定其為住宅或非住宅物業。若物業單位的佔用模式、性質或實際狀況

或佈局上有所改變，差餉繳納人可提交有閽資料要求估價署檢視物業單位的

分類。估價署會視察現場情況，在顧及物業單位申報的用途、有關文書（包
拮政府批地書、公契、佔用許可證及建築圄則），以及其他有關狀況，檢視

物業單位的佔用模式和性質。估價署會決定物業單位的分類為住宅或非住

宅，並向差餉繳納人解釋檢視結果。差餉繳納人如不滿檢視結果，可以提出

反對並提供進一步支持理據，估價署會按既定程序霞核決定。現行處理反對

的機制行之有效，過去數年所提出的相閽要求均能達成共識。

關於擬蟻新附表的擬蟻新訂第3(b)條第 (ii)節是否有此用意：按其性質並非供

公眾稈用的泊車位（不論槔用時段的長短）均措成｀｀住宅物業單位＂

我們的政策原意為由住宅物業單位的擁有人、佔用人或其真正賓客丶訪

客或應邀人士所使用或擬使用的泊車位，愿被視為住宅物業，而供公眾按時丶



按日或按月使用的收費停車場，則不應構成《條例》所挂的住宅物業。因此，

《條例草案》第 7條附表第3(b)段旨在清楚列明一個或多於一個泊車位會被列

為住宅物業單位的情況。

第 3(b)(i)段旨在涵蓋泊車位由（或擬供）相關住宅物業單位的擁有人或

佔用人所使用，包括由（或擬供）任何其他人在該擁有人或佔用人授權下所

使用的情況。除了擁有人、佔用人或獲授權人士外，公眾及其他人不得使用
該泊車位。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政府批地書及／或公契載有條款規定有關泊車

位只可供該地段的住戶／佔用人或其真正賓客、訪客或應邀人士使用。這些泊

車位不可用作供公眾使用的收費停車場。

其中，第 3(b)(ii)段旨在豁除供公眾按時、按日或按月使用的收費停車

場。如任何人士均可租用該車位，該泊車位則未能符合「並非供公眾租用」

的要求。

在考慮到泊車位的實際運作情況後，我們認為現時的表述已能準璀反

映我們的政策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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